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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ST 中嘉           公告编号：2022-59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于 2022年 2月 19 日开庭审理，尚未裁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 

3.纠纷对方的仲裁请求涉案金额：人民币 970,540,584.05 元(未包含仲裁费)； 

公司的仲裁反请求涉案金额：人民币 1,275,559,618.74 元(未包含仲裁费)。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于 2021 年对嘉华信息投资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12.36

亿元；同时，将 2018年 6月 1日合并日至 2021年失控日期间嘉华信息纳入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合计2.87亿元转入2021年度投资

损失。因本次仲裁尚未裁决，目前暂无法确定该事项对当期及期后相关损益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及前期披露情况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刘英魁以及宁波保税区嘉

语春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嘉惠秋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称“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就 2018 年 3月 27日签订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引起的纠纷事项，北京仲裁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1 日予以

受理。本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1 年 7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18 日、2021 年 10 月 30 日、

2021年 11月 24日、2022 年 2月 9日、2022年 3 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2）、

《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60、2021-64、2021-91、2021-104、2022-06）

和《关于与仲裁事项相关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4）。此仲裁事项已于 2022 年 2

月 19日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尚未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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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关于(2021)京仲案字第 2639 号仲裁案重

新选定首席仲裁员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所引起的争议仲裁案，双方共同申请或同意由本会提供首席

仲裁员候选名单，双方根据本会提供的推荐名单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林海权，与申请人

选定的仲裁员王春阁、被申请人选定的仲裁员翟晶敏，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组成仲裁

庭。现首席仲裁员林海权主动退出本案审理，不再担任本案首席仲裁员。本会重新提供

首席仲裁员候选名单，请双方当事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日内，从候选名单中选择三

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人选。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未披露且未达到重大诉讼（仲裁）披露标准的其他尚在诉讼中的

诉讼涉案总金额约为 2,091.39万元，列示如下： 

序号 受理立案/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1 2022年 4月 12日 
清远长实建

设有限公司 
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长实建设追款 196.70 

2 2022年 7月 4日 杨加东 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合同纠纷 48.62 

3 重新起诉 

广东长实通

信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铁塔九江市分公司 

2018年 10月-2019

年 9月综合代维发

电历史电费纠纷 

111.88 

4 即将起诉 郭仕清 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工伤赔付纠纷 未定 

5 已提交上诉申请 

广东长实通

信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中资弘建设有限公司 物资款项合同纠纷 未定 

6 2022年 6月 6日 

北京创世漫

道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信服务合同纠纷 1,443.35 

7 2022年 8月 22日 

北京创世漫

道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 290.84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除上述案件外，无其他小额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包括

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于 2021年对中天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嘉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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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损失

12.36亿元；同时，将 2018 年 6月 1日合并日至 2021年失控日期间嘉华信息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现金分红后合计 2.87 亿元转入 2021

年度投资损失。因本次的仲裁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五、其他事项说明 

仲裁庭尚未就选定仲裁员后的程序安排进行通知，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北京仲裁委员会《关于(2021)京仲案字第 2639 号仲裁案重新选定首席仲裁员的通

知》。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1日 


